西昌学院政府采购（设备类）项目
[bookmark: _GoBack]市场调查、需求调查
说明：编制采购需求前一年内，采购人已就相关采购标的开展过需求调查的可以不再重复开展。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，对采购项目开展可行性研究等前期工作，已包含《政府采购需求管理办法》（财库〔2021〕22号）规定的需求调查内容的，可以不再重复调查；对在可行性研究等前期工作中未涉及的部分，应当按照本办法的规定开展需求调查。
	项目名称
	

	项目总预算
	

	调查组成员

	负责人
	
	联系电话
	

	调查组
其他人员
	

	需求调查
方式
	□咨询     □论证     □问卷调查     □其它方式

	一、标的相关产业发展情况


二、采购标的的市场技术或者服务水平


三、市场供给及供应情况


四、价格情况


五、同类采购项目历史成交用户信息及成交情况


六、可能涉及的运行维护、升级更新、备品备件、耗材等后续采购情况


七、其他相关情况


备注：
1.市场调研、需求调查情况可以不受此表格式限制独立起草。
2.选用网上竞价采购方式的，请在调查登记表中明确调研后确定采购的品牌型号；若为进口设备，请一并提供产品铭牌照片，确保发布网上竞价公告不出问题，若不放心，可以选择外贸代理公司提前介入落实产品名称、品牌、型号、产地等核心信息，若不提供铭牌照片，发布公告时间会受到影响。

	供应商情况
说明：面向市场主体开展需求调查时，选择的调查对象一般不少于3个，并应当具有代表性。

	序号
	调研品牌名称
	销售代理商名称及联系方式
	代理商是否有意向参与本项目投标

	1
	
	
	

	2
	
	
	

	3
	
	
	

	4
	
	
	

	5
	
	
	

	调查小组成员名单

	序号
	姓名
	职务/职称
	签名

	1
	
	
	

	2
	
	
	

	3
	
	
	

	4
	
	
	

	5
	
	
	





















备注：对于形式审查不符合要求时，须提供支撑材料补充，支持材料不受形式限制，能证明进行了认真的市场调研、需求调查即可。

